
朝阳市财政局财政票据管理工作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财政票据监管中心 

业务电话：3608206    监督电话：360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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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领购证 

票据领购 

按照《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 70 号）有关规定，首次领购

财政票据，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财政票据准购证》。 

办理《财政票据领购证》，应当提交申请函、单位法人证书、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填写《财政票据领购

证申请表》，并按照领购财政票据的类别提交相关依据。 

 

票据销毁 

票据审验 

票据计划 每年用票单位须上报下一年度的票

据使用计划，首次办证单位需要提

交当年票据使用计划。 

财政票据实行凭证领购、分次限量、

核旧领新制度。财政票据一次领购

的数量一般不超过本单位六个月的

使用量。 

财政票据须按照规定使用，及时进

行票据审验，年终必须进行票据结

报。 

财政票据存根保存期满五年后，用

票单位如需销毁，需向票据监管中

心提出销毁申请。 

需填写《xx 年度财政票据领购计划表》并加盖公章，报送至

财政票据监管中心。 

提交《财政票据使用情况表》，票据监管中心审核通过后，

持《财政票据认购证》领购票据。 

需提交《财政票据使用情况表》。 

填写《财政票据销毁审批表》加盖公章提交票据监管中心，

审核无误后登记销毁。 


